
 

2012 尼康香港青少年公開賽 - 國際乒聯青少年巡廻賽 

《申請自費參賽 – 章程》 

 
「2012 尼康香港青少年公開賽 - 國際乒聯青少年巡廻賽」將於 2012 年 8 月 15
至 19 日在香港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。 

  
本會現接受自費參賽者報名參賽，具體安排如下： 
1. 名額  

- 18 歲組男女子單打各 6 名、雙打各 3 對、團體各 2 隊 
- 15 歲組男女子單打各 8 名、雙打各 4 對、團體各 2 隊 

(備註：如國際乒聯接納更多參賽名額，本會將按排名的優先次序決定是否接納其

申請) 

 
2. 報名 

自費參賽者只可選擇報名參加青年組(18 歲以下組) 或 少年組(15 歲以下組)
之單打、雙打及團體比賽。 
 
請填寫報名表格傳真至 28389233 或郵寄至香港乒乓總會：香港銅鑼灣掃桿埔

大球場徑 1 號奧運大樓 2008 室。 
 

3. 入選安排 
- 單打球員最終入選資格以 2012 年 6 月 4 日之排名榜先後次序決定。 

 
- 雙打之配對球員需自行組合，雙打賽將按單打球員電腦積分排名榜之最高排名

積分總和，決定參賽球員之優先次序。如總排名積分有相同情況出現，則安排該

對擁有較高排名積分之球員為入選之優先次序。 

 
- 團體之配對球員亦需自行組合，青年組每隊團體可報 3 至 4 人，少年組每隊團

體可報 2 至 3 人，香港乒乓總會將按單打球員電腦積分排名榜上，排名最高的兩

位球員的排名積分總和作為優先參加是次賽事的準則。如總排名積分有相同情況

出現，則安排該隊擁有較高排名積分之球員為入選之優先次序。 

 
4. 報名費用 (本會接受申請後將另出發票要求繳交報名費) 

按賽會規定報名費 - 球員 130 美元；教練 65 美元。(已豁免行政費用) 

 
5. 截止報名日期 

2012 年 6 月 30 日(六) 
香港乒乓總會辦事處 

 
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

 



 
2012 年尼康香港青少年公開賽 - 國際乒聯青少年巡廻賽 

 
《申請自費參賽 - 報名表格》 

 
申請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(英文) 性別：   M / F         
 
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
 
身份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英文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父/母親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傳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組別：※   青年組 /  少年組      參賽項目：※   單打 /  雙打 / 團體     
 
雙打配對球員：                 
 
團體配對球員(青年組：最少 3 人，最多 4 人；少年組：最少 2 人，最多 3 人)： 
 
姓名：      ＿＿ ／       ＿＿ ／       ＿＿ 
※ ：請圈上參賽項目 
 
如需要申請教練名額，請提供下列資料： 
 
教練姓名：               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(英文) 性別：   M / F      
 
身份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家長同意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人同意敞子弟/女                自費參加上述比賽，明白及遵守參賽球員及隨行人

士須知及責任，並聲明他/她的健康及體能良好，適宜參加比賽。倘若敞子弟/女因疏忽或健康

或體能欠佳，而引致於參加賽事期間所導至的傷亡，及出外比賽時之個人安全等問題，則無

須總會負責。 
 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簽署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 
學校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辦事處專用 

 
收到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批核人：              

 


